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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构建食品安全监管新体系的思考 

曹新明 

近年来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，食品安全受到全

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进一步深化对食品安全理念的认识，充分吸

收国际先进经验，建立健全与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、质量标准、

管理方式、监管机构，尽快构建分工明确、全程监管的食品质

量安全监管体系，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，是我国当前迫切而

又必须解决的问题。本文力求从剖析现有监管体系的弊端入手，

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。 

一、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

食品是人类活动与大自然共同作用的产物，必然要经历“从

农田到餐桌”、“从牧场到餐桌”、“从海洋到餐桌”的过程。食

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及控制应该依循食品生产的内在规律，对生

产的每个阶段、每个环节都要实施严格到位的统一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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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在我国的食品质量安全范畴内，“食品安全”这一概

念在质量监管层面是不完整、不统一的，被人为割裂开来的。

第一，从食品分类来看，食用农产品是游离在食品概念之外、

与之并存的一个概念，破坏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完整性。常见的

现象是，无论是官方还是大众，总是将一脉相承的农产品质量

和食品质量分开来谈，如经营食用农产品是不需要食品流通许

可证的，而经营食品则必须要办理许可证。在食品质量安全控

制过程中，如何界定食用农产品和食品亦存在诸多争议，给监

管和执法带来很大的困惑。第二，从食品标准上看，我国的食

品质量标准是多层次的结构，破坏了食品安全监管的统一性。

从种类上分，有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和《产

品质量法》；从级别上分，有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；从领域上分，

有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。在标准的执行过程中，监管方和被监

管方都有着多项选择，没有统一的、绝对权威的标准；第三，

从管理权限上来看，食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质量监管，分由不

同的行政部门负责，破坏了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全面性。如未

加工的或初级加工的农产品，归农业部负责；进入加工企业和

流通领域的食品质量由非农业部门负责，食品的生产链被人为

割裂。例如，新鲜的萝卜及洗净、切片、晾干后的萝卜干都属

于食用农产品，划归农业部管理，适用于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。

但是，萝卜一旦被制成罐头，则不属于食用农产品范围，脱

离农业部的管理范围，它适用的法律条文及管理部门亦随

之改变。 2013 年，卫生部启动食品标准清理工作，发现现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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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的 5,000多项食品标准文本来自 15个国家部委。其主要原

因是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职责按照行政部门的管理范畴进行划

分的。这种“九龙治水”的社会惰化局面，极易造成食品质量

标准、管理部门、监管渠道的矛盾、重叠、交叉，使质量责任

人难以适从，管理部门难以监管，执法手段难以到位。而“三

个和尚没水吃”，又导致了食品质量安全体系中的各个元素难以

形成合力，给食品质量安全埋下隐患。 

二、国际通行食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 

在国际食品质量安全体系中，较为通用的做法，是以“食

品安全”作为基本概念、核心概念，贯穿始终，对食品质量实

行垂直管理。从食品标准的制定、监管机构的设立到执法部门

行使权力，始终都围绕着“食品安全”这一唯一目标。如国际

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（CAC）、《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》、《欧盟食

品及药品安全管理法规》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、澳大利亚----

新西兰食品标准局。美国是对食品质量安全的控制管理最为严

格的国家之一，它在联邦法规第 21篇《食品与药品》中，对人

类入口的产品，基本上就是划分了两大类、四小类概念，即食

品，包括人类食品和饲料（动物食品）；药品，包括人类用药和

兽药。概念上的简单划分，从根本上保障了管理理念、管理方

式、管理渠道、管理标准的统一性，保障了对最终食品的质量

控制。这就相当于把鲜萝卜、萝卜干、罐装萝卜都作为食品来

管理，统一建立农药残留、重金属残留、添加剂、色素、微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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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等标准，而不必就农产品和食品分别制定质量标准。一切行

为的目的，就是要保障食品的安全。 

以美国为例，说明以“食品安全”为核心建立质量安全体

系的优势： 

第一，   通过对食品科学分类管理，建立职责分明的垂直

管理体系 

科学分类管理是指美国的食品是按照品种归属不同部门管

理，最大程度兼顾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内在规律，体现了质量

控制的内在本质，行政部门对食品的安全问题负有“一站到底”

的职责，规避了责任不清，互相推诿现象的产生。如环境保护

署负责饮用水及农药管理，其职责是建立安全的饮用水标准、

确定新农药的安全性，设立食品中农药残留限制标准，出版农

药使用安全指南，等等。把饮用水的安全同水资源安全及环境

保护紧密结合在一起。农业部负责的产品有棉花、乳制品、新

鲜水果和蔬菜、家畜、禽类及蛋类、加工过的水果和蔬菜（包

括果汁和糖类产品）、烟草的管理。商业部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

局负责水产品及其制品的管理，其职责主要通过付费水产品检

验计划，按照联邦卫生标准检验和认证渔船、水产品加工厂及

零售企业。 

垂直管理是指每个部门对其所负责的食品类别，实行从头

到尾的全方位直线管理。例如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与检验局对

家畜产品的管理，从流程上看，涉及到畜产品屠宰前后的检疫

以及肉类、禽类屠宰场和加工厂的检查；从范围上看，涉及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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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产和进出口肉类、禽类及相关产品，以保证在美国销售的所

有肉类和禽类产品的生产完全符合美国标准。 

第二，   以食品质量安全为核心，建立纵横交错、各司其

职的监督体系 

监管职责不以行政区域或部门权利划分为依据，而是以食

品的品质为中心。各类产品的管理部门在生产、加工、储运的

同时负有纵向的监管责任，同时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、海关总

署等机构按照其工作性质，具有跨越部门和跨产品的横向监管

职能。如食品药品管理局、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、海关总署、

司法部、联邦贸易委员会对食品安全的不同方面有明确的职责。

如：监督企业建立良好生产规范及制定 HACCP 计划、监控食源

性疾病、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待遇和欺诈行为、起诉涉嫌违

反食品安全法的企业和个人等。 

第三，   以食品安全为法律调整对象，把住食品质量安全

的最后一道环节 

食品标准和与之相关法律以食品为调整对象，使监管目的

明确，监管对象单一，监管原则简洁——从食品最初的生长、

发育开始，无论中间经历了怎样的生产过程，采用了何种加工

原理，进行了哪一种储运方式，直接或间接加入了哪种添加剂，

只要食品在进入消费领域前，各项指标是合格的，就能确认它

是安全的食品。与通过监管庞杂的生产者、生产方式、生产和

流通环节来保障食品品质相比较，监管最终食品则更具可操作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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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食品标准的建立如同为防洪大堤限定了最高警戒线，

要想抑制洪水泛滥，还需要加强防洪意识，做好疏浚河道等防

范工作。1985 年，美国科学院(NAS)对美国食品法规的有效性

进行了评估，鉴于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计划（HACCP）在保障

食品安全方面的良好作用，强烈推荐政府管理部门采纳 HACCP

计划，对生产企业实施强制性管理。此提议被政府采纳。危害

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计划（HACCP）可对食品生产过程中控制不好

就可能造成或引发危害，或使成品受到杂质污染，或使成品分

解容易产生危害的关键点实施控制。现行良好操作规范则对食

品加工过程涉及到的多项元素做出明确的规范和要求。大到加

工场所、加工设备、虫害的控制，小到操作人员首饰的佩戴、

处理食品时使用手套的材质、灯和管道上滴下的水滴或冷凝物

不会污染食品等等，规定详尽、细致，但极具可操作性。既便

于食品加工企业有章可循，也使监督执法工作照章执行，保障

执法的力度和公信度。 

三、几点建议 

以食品安全为核心，打破现有行政部门职权划分范畴，构

建食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体系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： 

第一，从理念上纠偏，认可以“食品安全”为核心的质量

安全体系的科学性及合理性。这看似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，背

后隐藏的是对食品生产的内在流程及客观规律的认识问题，是

从根本上为建立科学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奠定基础。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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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人类食物的来源，食品的安全性完全建立在农产品品质安全

的基础之上。不遵循农产品在生长（发育）、加工、运输、储藏、

销售等环节的内在规律控制质量，仅仅按照管理部门的权限范

围，通过增减、合并、更新整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只能是权宜之

计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 

第二，围绕食品的质量安全构建标准体系，紧紧把住食品

入口前的最后环节。①参照国际标准，结合国情，建立明晰的、

具有可操作性的食品标准。要尽量不使用综合性的、模棱两可

的语言，避免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不确定因素，保障食品标准

能够按照条例要求执行。②改变传统的、按生产阶段制定质量

安全标准的做法，以食品质量安全为中心制定标准，反向制定

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标准，使质量安全管理与监控渗透到生产链

的各个环节；③食品标准的制定要具有前瞻性（与我国未来的

发展趋势相结合）和相容性（与国际主流标准相匹配），保持指

标的先进性和相对平稳性，科学引领行业健康发展。 

第三，按品种、分步骤，有序推进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

计划（HACCP）和现行良好操作规范。我国的食品标准体系必然

要与国际主流标准体系接轨，按食品分类实施全程管理是一种

必然的发展趋势。优先选择容易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品种和有

影响力的优势农产品作为先期试验，如，水产类、蔬菜类、水

果类。从农业产业链的源头开始，严格控制种植和养殖、生产

加工、包装储运及批发零售等环节中可能对食品质量产生影响

的各种不安全因素，避免将安全风险带上餐桌。在取得一定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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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后，再在多个品种上有序推进。 

第四，严格标签管理制度，加强食品质量的可追溯性。我

国的农产品，尤其是初级农产品，对标签的管理要求不甚严格，

有些方面尚属空白。这种状况，极易造成监管上的漏洞，不仅

使生产者和加工者在主、客观上都缺乏对标签重要性的足够认

识，也使管理者没有相应的法规和手段对产品标签进行监管。

甚至在食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后，都难以追溯，无法查出真正

的原因，以分清责任，改善生产。加强农产品标签标注可以最

大限度的明确责任，实现食品质量的全程可追溯性，杜绝管理

上的漏洞，从根本上保障食品质量的安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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